
授权委托书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兹委托肖辰龙身份证号 110108198808274919作为我所

合法委托代理人，授权其代表我所进行北京注册会计行业

（资产评估行业）信用管理系统注册相关事宜本所承担委托

人委托期限 2024 年 5 月 7 日-2025 年 5 月 7 日。

被委托方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2024 年 5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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